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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19〕第 201 号 

 

 

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晚间披露，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孙庚文与银川中能新财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川中能”）

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孙庚文将其持有的公司

7600 万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0.67%）转让给银川中能，交易总

价款为 57000 万元。股份过户完成后，孙庚文成为银川中能的一致行

动人，一致行动期限不低于协议生效后的三年，且协议有效期内孙庚

文的持股比例不低于上市公司股份的 2%。交易完成后，银川中能成

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，同时通过一致行动协议控制孙庚文持有的公司

3535.51 万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4.96%），银川中能合计控制公司

15.64%股份。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银川中能，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

刘亚玲。 

根据公司同时披露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银川中能本次支

付 57,000 万元的股份转让款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，北京中能

智汇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中能”）、银川育成投资有限公司、

露泉恒通（珠海）实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分别持有银川中能 51%、

30%、19%股份。银川中能成立于 2019 年 6月 21 日，银川中能的控

股股东北京中能成立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，北京中能的控股股东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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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季智慧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四季”）成立于 2019 年 6 月

5 日，截至目前银川中能、北京中能及北京四季尚未开展实际经营业

务，暂无财务信息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收购人核实并说明以下情况： 

1、详细说明本次交易的背景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孙庚文转

让公司控制权的原因，以及刘亚玲收购上市公司的原因。 

2、银川中能通过受让股份及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控制公司 15.64%

股份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说明银川中能与孙庚文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在

期限内是否可以解除或撤销，如是请说明解除或撤销条件及其对公司

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。（2）结合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决策方式及

董事会席位构成等，说明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，以及

其如何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，如何确保控制权稳定性。 

3、银川中能、北京中能及北京四季设立时间均不足 1 个月，请

收购方说明上述三家公司是否专为本次收购而设立的公司，如否，请

你公司提供证明；如是，请收购方详细说明采用新设公司并多层嵌套

方式收购上市公司的原因。请公司详细说明新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

心企业和核心业务、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。 

4.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本次支付股份转让款的最终出资人及出资比

例，是否与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银川中能股份比例一致，是否存在代

缴情形，若不一致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（2）详细说明最终出资人的资

金来源及其合规性，说明是否存在杠杠资金，出资是否被设定了还本

付息、收益兜底或者其他特殊利益安排。（3）说明最终出资人与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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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孙庚文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经济利益关系。 

请你公司及收购人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请财务顾问就上述

问题发表核查意见，并在 7月 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。如涉

及应披露的重大事项，请先行披露。 

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   

 


